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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203/2021_2022__E5_88_91_E

6_B3_95_E8_BE_85_E5_c80_203362.htm [案情] 白某在担任某银

行代办员期间，利用为储户存款的机会，采用虚报的手法，

挪用30户村民的37笔存款中的现金共计49750.60元。该行为被

发现后，白某于1998年3月潜逃外地，2001年9月回到莒县向检

察机关投案自首，供述了其挪用存款的全部事实。此后他退

还银行30900元，尚有18850.60元无力归还。2002年12月6日莒

县人民法院以挪用资金罪依法判处白某有期徒刑6个月，并判

令对其未归还的挪用款18850.60元予以追缴，返还银行。被挪

用存款的储户之一白志某多次找某银行要求兑付其存款3700

元，银行以存款被白某挪用、白某返还款已经分配完毕为由

推辞。2002年12月16日，白志某诉至法院，要求某银行兑付

存款3700元及利息。经法院主持调解，某银行主动履行了兑

付存款的义务。 [评析] 该案是由银行代办员违法挪用银行存

款资金引发在储户和银行之间的一起存单纠纷案件。当储户

将钱款交付给银行，银行给储户出具存单后，双方形成存款

合同关系，根据“存款自愿、取款自由”的储蓄原则，银行

有义务随时兑付存款。最高人民法院在《关于审理存单纠纷

案件的若干规定》第五条中指出：“持有人以存款单等真实

凭证为证据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，如果金融机构不能提供

证明存款关系不真实的证据，或仅以金融机构底单的记载内

容与上述凭证记载内容不符为由进行抗辩的，人民法院应当

认定持有人与金融机构间存款关系成立，金融机构应当承担

兑付款项的义务。”本案中原告白志某提供的存款单是真实



有效的，银行不能向人民法院提供该存款关系不真实的证据

，其以存款已被代办员白某挪用、白某返还款已分配完毕为

由拒绝兑付存款，系违约行为，应当承担违约责任；代办员

白某挪用银行存款，系金融机构的内部行为，司法机关已追

究其刑事责任并判令其将挪用款返还银行，无论白某是否已

将挪用款返还完毕，均不影响银行对储户负有的兑付存款的

义务。综上所述，银行代办员因挪用存款被判刑，被挪用存

款的储户损失应当由银行负责兑付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

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